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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正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

房产审核原则

威海正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正土公司）破产重

整案，自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经区法院）依

法指定管理人后,确认购房消费者和清理应当收回资产一直是管

理人清产核资的核心工作，房产是继续履行还是收回，事关债务

人财产的增加或减少,事关广大购房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广大债权

人的切身利益。管理人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、

司法解释等，并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《破产案件审理指南》，

结合本案具体情况，并广泛征求债权人意见，在报请经区法院同

意后，管理人制定了《房产审核原则》，现公布如下。

一、消费者权益审核原则(江苏高院破产案件审理指引原

文)

（一）关于商品房买受人的权益，商品房的权属变动:物权法

第九条规定，不动产物权的设立、变更、转让和消灭，经依法登

记，发生效力；未经登记，不发生效力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据此，商品房权属尚未办理变更登记，买受人以实际支付全部购

房款或已实际占有为由，主张实际取得商品房权属的，不予支持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七十

一条第五、六项的规定，与其后颁布的物权法确立的不动产物权

变动规则不相符，应适用物权法的有关规定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八条、

第二十九条系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规定，并非不动产权属

规定。

（二）商品房买受人债权的性质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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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》（法释［2002］16 号）规定，消费

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，承包人就该商品房

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。据此，消费性买受

人债权具有优先性，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。审判实践中，

应当从严把握优先清偿的债权范围，准确区分消费者与非消费者，

依法审慎划定消费者标准，合理确定优先权效力范围，实现消费

性买受人与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妥善平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二十九条规定，金钱债权执行中，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

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，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

够排除执行的，应予支持：一是在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

面买卖合同；二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

于居住的房屋；三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

五十。该规定赋予特定情形下商品房买受人物权期待权，可以排

除司法执行，在确定消费性买受人标准中参照。

二、消费性买受人的具体认定

综合上述规定，管理人确认审核应予优先保护继续履行购房

合同的消费性买受人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1、买受人为自然人；

2、所购房产用于居住；3、买受人在本小区仅购有一套住宅；4、

已支付价款超过总房款的 50%。满足上述条件的消费性买受人将继

续履行购房合同，其中付清全款的买受人按照日万分之一计算逾

期交房损失（逾期交房损失作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），未付清全款

的买受人不计算逾期交房损失。对于已付房款的认定，以正土公

司财务账上确认收款或有其他充分证据足以证明正土公司已收房

款为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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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不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债权人并无可以优先受偿的法律依据，

继续履行合同将构成对债权的个别清偿，原则上管理人将解除双

方间的购房合同，由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。符合上

述条件的，消费性买受人申请解除合同的，已交购房款本金予以

全额返还，并按照年利率 6%计算利息，利息部分按照普通债权进

行清偿。对于仅不符合上述第 4 点的消费性买受人，管理人在解

除购房合同后消费性买受人所支付的购房本金部分，将予以优先

退还，并按照年利率 6%计算利息，利息部分按照普通债权进行清

偿。

另外，因韩国城现处于烂尾状态，经评估机构测算，需要继

续投入建安费用 11,085.20 万元，配套费 7,485.44 万元元，工程

管理费 557.12 万元，合计需投入 19127.76 万元才能完工，韩国

城总建筑面积为 15255.71 平方米，平均每平方米需投入 1825 元

的续建费用（该费用以最终的实际投入为准）。符合条件并主张继

续履行购房合同的消费性买受人需要按照上述标准承担续建费用。

三、涉及特殊情况房产的审核原则

本审核原则第二条的规定为管理人审核确认韩国城买受人所

购房产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的基本原则，但部分涉及到特殊情况的

房产，按照下列原则审核处理：

1、已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的房产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

复》第一条及第二条之规定，消费性买受人对于所购房产的权益

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

于抵押权。因此，对于购买了已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房产的买受人，

若符合本《房产审核原则》第二条基本原则，所购房产继续履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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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工程抵押权人减少对相应房产的抵押优先权。不符合本审核

原则第二条基本原则，所购房产合同解除，由债权人重新向管理

人申报债权。

2、生效法律文书裁判交付的房产

若有债权人在正土公司破产前基于买卖向法院或仲裁委诉请

要求正土公司向其交付房产，法院或仲裁委最终裁判正土公司向

其交付房产并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条及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二十六条（二）之规定，此类生效法律文书并不具备物权变动

的法律效力。且此类法律文书与裁判要求债务人履行金钱债务实

质上并无不同，在债务人破产后若仍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，则将

会构成对债权的个别清偿。因此，对此类债权人主张的房产是否

应当继续履行，仍应按照本《房产审核原则》第二条的基本原则

进行审核。

3、买受人与网签备案者不一致的房产

房产网签备案并不能证明备案人与正土公司间存在房屋买卖

关系，在同一房产上若有多人主张权益或者可能涉及其他人的，

管理人将根据本《房产审核原则》对所有主张或可能的法律关系

进行审核，最终确认唯一的买受人。对于经管理人审核确认并公

布的消费性买受人与网签备案的买受人不一致，在相关业主债权

经法院裁定确认后，管理人将申请法院解除上述买受人的网签备
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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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、本《房产审核原则》系管理人参考现行相关法律和司法解

释制定的，若本意见与新颁布的法律、司法解释或新的司法精神

等不一致的，以新颁布的法律、司法解释及司法精神等的规定为

准。

2、本《房产审核原则》无法涵盖正土公司每个个案,如有遗

漏，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处理；对

于疑难复杂的个别案件，管理人将书面汇报法院或专门上报债权

人会议进行核查。

3、房产审核原则及房产审核过程全部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本次债权人会议公布的继续履行房产清单或正在审核的

房产，希望广大债权人踊跃行使破产法赋予的债权核查权利，无

论对于本人或他人的房产，如发现任何遗漏或差错，请及时向管

理人或经区法院提供线索或证据。

威海正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19 年 3 月 19 日


